附件3
[bookmark: _GoBack]淄川区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申领补贴资金登记表
车辆类别：普货（危货）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	车辆所有人
	
	车牌号码
	

	籍贯
	
	联系电话
	

	社会信用代码或者身份证号码
	

	车辆类型    
	轻型
	微（轻）型
载货汽车    
	初次登记年限
	20  年  月  日

	
	
	中型载货汽车    
	核定补贴金额（单位：万元）
	

	
	重型载货汽车          
	
	

	银行卡卡号
	

	本人承诺：提供材料真实有效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；对补贴金额无异议。
  申领人签名（印章、手印）:               20  年  月  日

	材料审核
	1．《报废汽车回收证明》原件、《机动车注销证明》复印件。    
2．车主为个人的，需提供车主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;车主为单位的，需提供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《营业执照》原件及复印件。 
3．与车主名称一致的银行账户或单位基本账户复印件。       
4．委托办理的，需提供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、车辆报废办理书面委托书原件、补贴申请办理书面委托书原件。        
5．提供《道路运输证》原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．填写《淄川区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申领补贴资金登记表》，缴回相应证件，存入营运车辆报废档案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7、其他材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区商务局
	
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审核人：
  20  年  月  日

	区交警大队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（盖章）
审核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年  月  日

	区环保局
	

（盖章）
审核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年  月  日

	区交通
运输局
	


（盖章）
审核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年  月  日

	区财政局
	



（盖章）
审核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年  月  日

	备注
	


注：此表一式二份，财政局、交通运输局各一份


